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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选拔工作细则 

 

一.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我校 2018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选拔工作的通知》成立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免试直升研究生推荐工作领导小

组。  

二.  申请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符合《上海财经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理

办法（修订稿）（试行）》中的有关规定； 

2．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430 分以上）； 

3．前三学年获得过人民奖学金； 

4. 大学前三年的所有课程总平均绩点（GPA）在本专业25%以内； 

5．有较强的创新精神，研究兴趣浓厚，具有学术培养潜质或专业能力倾向； 

6．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学业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 

7．品行表现优良，无违法违纪及受处分记录； 

8. 对确有特殊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经三名以上本校本专业教授联

名推荐，经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审查，可不受综合排名限制，但学生

有关说明材料和教授推荐信须校内公示。 

三、院内选拔推荐程序 

1.申请 

申请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以下正式材料： 

（1）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申请免试攻读研究生承诺书； 

（2）《上海财经大学 2018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 

（3）各类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4）已发表论文的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2.推荐 

学院推荐工作小组对学生提交的申请及证明材料进行审核认定，根据学校下

达额度，通过综合排名、民主评议和公示，确定学院推免生名单，并报送至校推

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对申请学生进行排名的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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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名依据的总成绩：前3年平均绩点与获奖附加分之和。 

其中，获得附加分的条件及分值计算方法： 

条件一：在全国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一级学会主办的各类大学生学术

竞赛中获奖；每一获奖分值计算方法：一等奖（0.08分）、二等奖（0.04分）、

三等奖（0.02分），并且多次获奖分值可累加。 

条件二：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技术发明协

会组织的竞赛中获奖；每一获奖分值计算方法：一等奖（0.01分）、二等奖（0.008

分）、三等奖（0.006分），并且多次获奖分值可累加。 

条件三：在我校科研处认定的核心期刊上以第一作者名义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论文分值计算方法：权威期刊（0.01分）、核心期刊（0.005分），并且多

篇论文分值可累加。 

条件四：获得省市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社会实践奖等；获奖分值计

算方法：每一次（0.006分）；获得校各类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称号，以及省市级及以上社会实践奖等；获奖分值计

算方法：每一次（0.004分）。并且这一条中的累加分值不超过0.016分。 

条件五：获得学校组织的校级竞赛奖、优秀论文奖等；获奖分值计算方法：

每一次（0.002分），并且累加分值不超过0.004分。 

上述获奖范围由学院免试直升研究生推荐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认定。上述竞赛

获奖中，如果在同一赛事不同级别都获奖，则只选取最高分值作为附加分。综合

总成绩分数相同时，以绩点分数的高低排序；综合总成绩和绩点分数都相同时，

由学院免试直升研究生推荐工作领导小组面试评议确定最终排名。 

（2）排名规则：根据学校下达的名额，前9个名额由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业总成绩前5名、电子商务专业总成绩前3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总成绩前1

名组成，并按总成绩进行排名；余下名额由四个专业其他学生一同按总成绩进行

排名。 

另外，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以联名推荐形式申请推免资格，或申请支

教团等专项计划的学生，或参加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辩论大赛、IDEA全国辩论赛等国内重

大竞赛，获全国一等奖者；参加中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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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计划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国内重大竞赛，获

全国二等奖以上（含二等奖）者，将由学校统一组织综合考核，确定推免生名单，

报送至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获奖统计以每年8月31日为限。 

四、本暂行规定解释权归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免试直升研究生推荐工作领导

小组。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如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与学校主管部门当年

下发文件政策不一致的，以当年文件政策为准。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2017 年 6 月 30 日 

 

 

 


